重庆两江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重庆两江新区个体工商户分型分类精准帮扶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为贯彻落实《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条例》、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等15部门《关于开展个体工商户分型分类精准帮扶提升发展质量的指导意见》及重庆市扶持个体工商户发展部门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全面推进个体工商户分型分类精准帮扶的通知》的工作部署和要求，重庆两江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起草了《重庆两江新区个体工商户分型分类精准帮扶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
一、征求意见稿制定背景和依据
一是截止2023年底，新区个体工商户占新区经营主体总量的43.69%，是新区经营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繁荣经济、增加就业、推动创新、方便群众生活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也是广大人民群众勤奋创业、维持生计、追求美好生活的重要途径。
二是2022年10月1日，国务院出台《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条例》第十七条明确提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结合本行政区域实际情况，根据个体工商户的行业类型、经营规模、经营特点等，对个体工商户实施分型分类培育和精准帮扶”，将开展个体工商户实施分型分类培育和精准帮扶的责任主体明确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三是2024年1月30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等15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个体工商户分型分类精准帮扶提升发展质量的指导意见》（国市监注发〔2024〕10 号）要求“市场监管部门要会同相关部门，结合本地区实际和个体工商户经营特点，综合乡村振兴、民族区域经济发展、产业布局等要求，突出导向性，研究制定本地区“名特优新”四类个体工商户的分类标准，并向社会公示。鼓励各地制定量化指标体系，增强分类工作的可操作性。”
四是重庆市扶持个体工商户发展部门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全面推进个体工商户分型分类精准帮扶的通知》提出“分类工作主体确定为各区县，各区县结合自身资源禀赋、产业特色和发展导向，科学制定本地“名特优新”个体工商户的分类标准，建立“政府引导、自愿参与、择优认定、公正公开”的申报比选机制，开展申报推荐认定等具体实施工作”，并要求“各区县结合经济社会发展特点、发展导向和特色产业，研究制定本地区“名特优新”四类个体工商户的分类标准，并向社会公示。”
二、征求意见稿制定主要过程
一是通过线上线下发放调查问卷，对新区个体工商户经营状况进行调研并收集相关意见建议；二是依托新区各市场监管所和政务大厅窗口面对面向办事个体工商户收集意见建议；三是向新区扶持个体工商户发展联席会议成员部门通过“渝快政”等方式收集意见建议，进行综合研判分析；四是充分结合新区实际情况以及收集的意见建议，研究起草了征求意见稿。
三、征求意见稿主要内容
征求意见稿主要包括正文和附件两部分内容，如下：
（一）正文部分
第一部分为总体要求，明确新区开展个体工商户分型分类精准帮扶的指导思想、工作目标。
第二部分为重点任务，一是摸清个体工商户基数，按照分型分类标准，市场监管、税务、人社、金融监管等部门加强协同联动，全面获取个体工商户年报、税费缴纳、雇工参保、贷款申请、知识产权和荣誉称号获得情况等数据，形成数据资源池，为分型分类打好基础。二是建立分型培育机制，按照“先分型、后分类”的原则，根据个体工商户的行业类型、经营规模、经营特点等指标，结合生存周期、营业收入、缴税数额、雇工人数等数据，将新区实际从事经营活动的个体工商户划分为“生存型”“成长型”和“发展型”三个类型，实施有针对性培育。三是建立分类培育机制，在分型判定基础上，对已纳入“成长型”和“发展型”且诚信经营的个体工商户，划分为“名特优新”四类：“名”即“知名”个体工商户、“特”即“特色”个体工商户、“优”即“优质”个体工商户、“新”即“新兴”个体工商户。坚持政府引导、自愿参与、择优认定、公正公开的原则。符合分类标准的个体工商户，经自主申报或者部门推荐，由市场监管部门认定后，成为“名特优新”个体工商户。“名特优新”个体工商户享受分型精准帮扶的各项扶持措施，在相关专业领域享受行业主管部门政策支持的同时，享受更有针对性的培育政策。
第三部分为工作要求，充分发挥新区扶持个体工商户发展联席会议机制作用，由区市场监管局牵头实施、统筹协调、督促指导，并根据工作开展情况及时调整成员单位。各相关部门要结合自身职责，通过相互沟通、密切配合、互相支持、形成合力，扎实推进个体工商户分型分类培育和精准帮扶工作。在分类认定中，严格遵循自愿原则，依法依规履行相关程序，做好信息公示和异议处理工作。充分利用主流媒体、官方公众号，加大对个体工商户分型分类精准帮扶工作的宣传力度。
（二）附件部分
对分类标准及申报判定程序等作进一步细化，一是基础标准，个体工商户分类基于分型结果，原则上从“成长型”和“发展型”个体工商户中认定，部门推荐认定的“名特优新”个体工商户不受此限；依据相关部门推荐，对于特殊重点人群如退役军人、高校毕业生、残疾人、返乡创业农民工等经营的个体工商户，可以适当放宽分类来源。二是分类标准，“知名类”“特色类”“优质类”“新兴类”四类个体工商户的详细分类标准。
四、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起草联系人：毛亚辉
[bookmark: _GoBack]联系电话：023-63395619

重庆两江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4年7月2日
